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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8/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6_c36_328954.htm （国发［１９９２］

６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

直属机构： 国务院同意国家土地管理局、农业部《关于在全

国开展基本农田保护工作的请示》，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

贯彻执行。 国 务 院 一九九二年二月十日 关于在全国开展基

本农田保护工作的请示国务院： 近几年来，由于各级人民政

府加强土地管理工作，全国耕地锐减的势头初步得到控制。

但非农业建设占用高产稳产农田和大中城市菜地的现象仍然

有增无减，使部分地区居民的基本口粮已难以自给。针对这

种情况，全国已有二十多个省、自治区的数百个县采取划定

基本农田保护区的方式保护基本农田，其中有的省已全面开

展这项工作。各地的经验证明，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是保护

耕地的有效办法。一是制止了乱批乱占耕地，保住了高产稳

产农田和人口增长所需的耕地；二是稳定了耕地承包者的思

想，调动了农民对耕地增加投入的积极性，提高了农作物的

产量；三是通过划定保护区协调安排了今后若干年的各类建

设用地。为了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精神，巩固

和发展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这项工作的成果，拟在全国推广

这一做法。具体意见如下： 一、明确指导思想，加强组织领

导。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是关系到我国十一亿人口基本生存

条件的大事，要坚决贯彻执行“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

地，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坚持“一是吃饭，二要建



设”的方针，根据当地土地资源、人口增长情况，统筹兼顾

农业和各项非农业建设用地，稳定农田面积，保证人民生活

和建设用地的需要，保障农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持续、稳定

、协调发展。 各级人民政府对农田保护工作应高度重视，列

入议事日程，认真部署，切实抓好。各地人民政府领导同志

要亲自负责，组织土地、农业、建设（规划）、计划、财政

等有关部门具体落实。各部门要在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

互相配合、密切协作，把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与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城市和村镇规划协调一致。 二、根据不同地区确定

保护重点。我国东部地区人多耕地少，中部地区是重要农业

生产区域，在东部和中部地区要全面开展划定基本农田保护

区工作，把大部分农田划为保护区，重点保护起来。西部地

区良田较少，要首先把高产稳产农田、城镇郊区农田保护起

来。此外，国家和地方政府确定的农业商品生产基地、名特

优稀农产品生产基地或地块，必须保留的其他农田（如农业

科研、教学试验田）以及大中城市工矿区的基本菜地也应做

为保护的重点。争取在一二年内把全国应保护的农田都保护

起来。 三、建立基本农田的保护制度及地力补偿制度。各地

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基本农田保护办法，采取有效措

施加以保护。要防止不合理的农业内部结构调整，禁止可能

造成保护区耕地污染、沙化、盐渍化和水土流失等破坏土地

的活动。划为保护区的耕地必须建立地力补偿制度。各地要

按照《国务院关于重视和加强有机肥料工作的指示》（国发

〔１９８８〕８３号）等文件的要求，因地制宜地制定耕地

肥力保养的规定，落实各项措施，建立基本农田地力补偿制

度，使农业生产持续稳定发展。同时，要加强对保护区用地



的监督检查，对违法占地和破坏土地的要依法惩处，对保护

耕地有功者要给予奖励。 四、严格对占用保护区土地的审批

管理。基本农田保护区的耕地，原则上不得用于非农业建设

，在建设项目包括国家重点建设项目选址时，几涉及农田保

护区的，要尽量避开。必须占用保护区耕地的，要严格按照

占用农田保护区耕地的审批权限、程序履行审批手续并按照

省级人民政府的规定交纳占用农田保护区耕地补偿费用。 五

、开展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所需资金，由地方人民政府根据

财力情况统筹安排予以解决。 以上意见已商得国家计委、财

政部、建设部等部门同意，如无不妥，请批转各地区、各部

门执行。 国家土地管理局 农 业 部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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